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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16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

聯 絡 人：賴俊達

傳真：(02)23656305

電子信箱：u158206@taipower.com.tw

聯絡電話：(02)23666669

受文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電配售部業字第108000322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00032292A0C_ATTCH1.pdf)

主旨：奉准修正本公司「營業規則」，並修正名稱為「營業規章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108年2月18日經能字第10804600810號函辦理

。

二、本次修正係配合電業法與其子法規定及業務作業需要，修

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電業法及其子法規定修正

１、新增本公司營業規章訂定宗旨及適用對象。

２、頻率單位「赫」修正為「赫茲」，電壓單位「伏」修

正為「伏特」，計量電表用詞「電表」修正為「電度

表」，並修正部分其他用詞，將「線路變更設置」修

正為「線路遷移」，「線路變更設置費」修正為「供

電線路遷移工料費」。

３、修正新設與廢止用電之名詞定義。

４、接電前之檢驗工作「用電裝置檢驗」及接電後之檢驗

工作「用電設備檢驗」，統一修正為「用電設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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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另「線路補助費」一詞修正為「線路設置費」，「新

建補助費」一詞修正為「新建長度設置費」，「擴建

補助費」一詞修正為「供電容量設置費」。刪除原營

業規則附表一至十，另訂定「線路設置費收費費率表

」。

６、新增得暫緩接受新增設用電申請之情形。

７、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

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

數者，納入違規用電項目。

８、新增違章用電排除後恢復供電之規定。

９、新增用戶同時接受轉供或併網型直供服務者，其抄表

收費方式。

１０、修正本公司供電時間。

１１、配合「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用電場所及專任

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用電設備檢驗

維護業管理規則」、「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

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及「用戶用電設備檢

驗辦法」等電業法子法規定，修正相關條文。

１２、新增用戶應先將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送本公司審

查通過後方可興工之情形。

１３、新增用戶應於供電範圍內無償提供場所及預置電度

表接線箱，以供裝設電度表。電度表接線箱產權屬

用戶，刪除電度表接線箱由本公司負責維護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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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新增用戶應無償提供配電場所及通道予本公司裝設

供電設備，並刪除配電場所補償辦法之規定。

１５、新增偏遠地區表燈非營業住宅用電免計線路設置費

之規定。另為避免申請用電時，無論距離供電電源

遠近均無需負擔線路工程費用，轉嫁由全體用戶負

擔，有失公允，爰將寬免長度「五千公尺」修正為

「一千公尺」。

１６、新增原設有供電線路確實妨礙具公共利益之水利運

用納入免費遷移項目。

１７、修正營業規章之核定單位。

(二)配合業務需要修正

１、新增「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用電，以及原有表燈時

間電價更名為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

２、修正低壓電力、表燈與包制用戶之停電扣減門檻，即

停電超過1小時即提供電費扣減。

３、新增本公司另訂有電壓閃爍及諧波管制規定之說明。

４、修正特高壓用戶以地下電纜引接時之責任分界點。

５、新增原架空線路供電，應用戶要求以地下管線供電之

線路設置費計收方式。

６、修正用戶向本公司申請租用設備，必要時得要求用戶

繳納保證金或保證品，並將細部規定改訂於租用契約

。

三、檢送「營業規章」全文，電子檔另置於本公司網站(http:

//www.taipower.com.tw/規章條款/營業規章)供瀏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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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福建省電氣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

副本：本公司配電處 2019-02-26
15:01:07



台灣電力公司  營業規章 

請定期至台電公司網站查詢下載更新版本 

網址：http://www.taipower.com.tw 

------------------------------------------------------------- 

中華民國37年3月經濟部核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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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6年12月經濟部經臺(46)營字第16287號令准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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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54年 9月22日經濟部經臺(54)公企字第19125號令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56年10月26日經濟部經臺(56)公企字第28882號令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57年 3月27日經濟部經臺(57)公企字第10314號令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59年 1月12日經濟部經(59)國營第01262號令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67年 8月 2日經濟部經(67)國營26408號函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69年 4月12日經濟部經(69)國營11635號函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70年 2月18日經濟部經(70)國營05960號函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72年 7月16日經濟部經(72)國營28904號函准予修訂 

中華民國78年 9月19日經濟部經(78)國營046520號函准予修訂 

（全面檢討修訂） 

中華民國81年 6月22日經濟部經(81)能026727號函准予修訂 

第67條、附表一條文 

中華民國82年12月10日經濟部經(82)能092425號函准予修訂 

第85、89條條文 

中華民國83年 1月14日經濟部經(83)能000686號函准予修訂 

第17條條文 

中華民國83年 6月10日經濟部經(83)能018156號函准予修訂 

第17、55條條文 

中華民國84年 4月11日經濟部經(84)能84533032號函准予修訂 

第17、69、71條條文 

中華民國84年 5月19日經濟部經(84)能84534776號函准予修訂 

第38、39、73條條文 

中華民國86年 5月 5日經濟部經(86)能86900628號函准予修訂 

第67、81條條文 

中華民國86年 7月 2日經濟部經(86)能86020693號函准予修訂 

第2、28條條文 



中華民國87年 7月20日經濟部經(87)能87536961號函准予修訂

第4、5、9、10-1、11、12、13、14、16、17、21、25、34、37

、40、46、52、54、57、67、73、74、75、78、78-1、78-2、85-1

、88、89、93條、附表8、附表9、附表10條文 

中華民國87年10月 2日經濟部經(87)能87898069號函准予修訂 

第71條條文 

中華民國88年10月27日經濟部經(88)能88462651號函准予修訂 

第7、53、65、76、85、85-2、89、90條條文 

中華民國89年 7月21日經濟部經(89)能字第89011888號函准予修訂 

第6-1條條文 

中華民國90年4月2日經濟部經(90)能字第09000007390號函准予修訂 

第43、85-1條條文 

中華民國92年8月22日經濟部經能字第09200143750號函准予修訂 

附表十條文 

中華民國92年12月9日經濟部經密能字第09209023940號函准予修訂 

第39、59、61、62、78、78-1條條文及附表一~十 

中華民國93年1月28日經濟部經能字第09200235460號函准予修訂

第85-1及85-2條條文 

中華民國94年12月1日經濟部經授能字第09400204350號函准予修訂

第3、23、24、28、32及33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3月3日經濟部經能字第09800022630號函准予修訂第

57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6月24日經濟部經能字第09800079520號函准予修訂

第3、5、9、10、10-1、11、12、13、16、17、23、25、28、29、

37、38、39、41、42、50、55、57、59、62、67、69、70、73、74

、76、78、78-1、81、85、89、90、91條條文及附表一、二、三、

五、六、八、九、十 

中華民國101年2月10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000175200號函准予修訂

第17、35、40、54、75、93、95、96、9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2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100146300號函准予修訂

第55及5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月29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204600700號函准予修訂

第42、43、44、46及4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4月25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202606940號函准予修訂

第71、78及78-1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9月20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504604770號函准予修訂

第3、5、23、27、35、40、55、57、58、96條條文及附表一、二、

三、四、五、十、十一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804600810號准予修訂

（全面檢討修訂）暨修正名稱為營業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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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通 則 

第 一 條 本營業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依據電業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銷售電能予用戶，為保障用戶權益，明定雙方權利義務，特訂

定本規章，適用於向本公司申請供電之用戶。 

第二節 名詞釋義 

第 三 條  本規章使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 低壓：標準電壓110伏特、220伏特或380伏特。 

二、 高壓：標準電壓3.3千伏特、11.4千伏特或22.8千伏特。 

三、 特高壓：標準電壓69千伏特、161千伏特或345千伏特。 

四、 電燈：照明用電器具。 

五、 小型器具：主要使用於住宅之電燈以外之電器。 

六、 動力：電燈及小型器具以外之電器。 

七、 生產性質場所：直接從事農、林、漁、畜牧、礦及從事物品製造

、加工或修理業務之固定場所。 

八、 非生產性質場所：住宅及生產性質場所以外之場所。 

九、 裝置契約容量：契約上得使用之最大裝置容量（千伏安）。 

十、 需量契約容量：契約上得使用之最大用電需量（十五分鐘平均瓩

數)。 

十一、 用電設備容量：用戶於用電場所實際裝置器具設備之瓩數。 

十二、 用電最高需量：需量契約容量用戶當月用電之最高負荷瓩數。 

十三、 「同」字鉛封：依據度量衡法規規定，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

或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團體於電度表檢定合格後

所施予之印證。



第二章 申請用電 

第一節 通 則 

第 四 條  申請用電按其性質分為新增設用電、廢止用電、暫停用電、變更用電

及其他等五款，各款申請用電內容如下： 

一、 新增設用電： 

(一) 新設：未用電場所新裝用電設備申請開始用電、廢止用電之

用電場所申請重新用電、暫停用電與終止契約超過復電規定

期限之用電場所申請重新用電或向其他電業購電經解約後

再向本公司申請用電。 

(二) 增設：既設用戶申請增加用電設備或契約容量。 

(三) 併戶：既設用戶申請合併為一戶用電。 

(四) 分戶：既設用戶劃出其一部分用電場所申請另外單獨設戶供

電。 

(五) 復電：既設用戶經停電、終止契約或申請暫停用電，在規定

期限內申請恢復用電。 

二、 廢止用電： 

既設用戶因轉向其他電業購電、已無用電需要或需停止用電期間

將超過復電期限，申請廢止其全部用電設備或契約容量。 

三、 暫停用電： 

既設用戶申請保留用電權利，於一定期間內暫停使用其全部用電

或部分契約容量。暫停用電期限最長以二年為限。 

四、 變更用電： 

(一) 器具變更：既設用戶申請變更器具種類、數量。 

(二) 裝置變更：既設用戶申請將原有用電設備拆裝或移裝。 

(三) 種別變更：既設用戶申請變更契約用電種別。 

(四) 用途變更：既設用戶申請變更「行業分類」或「用電用途」。 

(五) 過戶或地址更正：既設用戶申請更換用電人名義或用電地址。 

五、 其他： 

(一) 檢驗：既設用戶申請檢驗其用電設備。 

(二) 電度表移裝：既設用戶申請在原供電範圍內移裝電度表位置。 

(三) 開再封印：既設用戶申請拆開電度表封印或再封印。 

(四) 線路遷移：用戶或非用戶申請遷移或變更本公司供電線路設

備。 

(五) 非屬前四目之其他申請事項。 



第 五 條  申請各項用電事項，須分別填具申請事項登記單，格式由本公司置備

，送交所在地本公司區營業處服務中心或服務所，經審查通過後，通

知申請人依本規章有關規定辦理應辦手續並繳付各項費用。 

申請用電事項得以網際網路、電話、傳真或郵遞方式辦理。 

如申請新增設用電，合計契約容量達1,000瓩，或建築總面積達10,000

平方公尺者，須事先提出新增設用電計畫書，經本公司檢討供電引接

方式後始通知申請人辦理正式申請用電手續。 
申請用電事項處理流程如下： 

 

            

 

 

 

 

 

 

 

 

 

 

 

 

 

 

 

 

 

 

 

 

 

 

 

第 六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暫緩接受申請新增設用電： 

一、 因受法令限制，目前不得供電者。 

二、 電源不足、供電設備嚴重超載或供電有特殊困難者。 

三、 獨立發電系統供電地區或未設電源地區，用戶申請用電，其設備

新設或擴充所需資金非本公司所能合理負擔者。 

四、 非本規章所訂供電方式者。 

五、 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得拒絕供電者。 

第 七 條  既設用戶之供電方式及電價種類，如因本公司奉准變更有關規定致不合

者，除另有規定外，得暫時維持原供電方式及電價種類。但用戶提出下

 

需外線 

受理申請 

用    電 

現場勘查 

設計外線 

核算線路設

置費及通知

申請人繳費 

申請人繳付

線路設置費 

屋內線裝妥 

申 報 竣 工 

檢驗送電 

外線施工 

免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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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用電申請時，應同時辦理改按現行供電方式及電價種類之手續： 

一、 增設或暫停部分契約容量。 

二、 分戶或併戶用電。 

三、 器具或用途變更。 

四、 遷移用電。 

五、 過戶。 

六、 申請暫停用電、終止契約後再申請復電。 

七、 違規用電經本公司停電後申請復電。 
 

第二節 查驗證件 

第 八 條  本公司為配合政令規定，對申請建築物及其他法令限制之用電，須憑

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件始得供電。 

第 九 條 前條適用範圍外，如申請用電有爭議，本公司需審查有關證件者，申

請人應配合提供。 

用電爭議案件，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主管機關協助解決。 
 

第三節 供電契約 

第 十 條 本公司與用戶間係基於供電契約相互履行權利與義務。用戶與本公司

之供電契約除另有約定外，以本規章與本公司電價表、線路設置費收

費費率表為內容。本規章與本公司電價表、線路設置費收費費率表經

依法定程序修正公告後，適用原已供電之用戶。申請人或用戶如要求

審閱上述供電契約內容，本公司應提供審閱。 

供電契約於用戶繳付各項費用、檢具依法令規定之證明文件與完成用

電設備，及本公司設置之供電線路設備施設完成、檢驗用戶用電設備

合格與完成送電等手續後，始生效力，變更時亦同。 
 

第四節 契約容量之決定 

第 十一 條   裝置契約容量依用戶設置之用電器具總入力千伏安(kVA)數訂定契約

容量。 

用電器具之入力千伏安數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 用電器具之容量，如係以千伏安為單位者，即以其標示之千伏安

數為準。 

二、 電動機之容量，如係以馬力為單位者，即以其標示之馬力數為準

；如以瓩為單位者，則應以0.75除其標示之瓩數所得之商為準。 

三、 功率因數特高之用電器具，如電熱等，其容量如以瓩為單位者，

即以其標示之瓩數為準。 

四、 電氣爐以其專用變壓器容量之千伏安數，軋鋼馬達以其標示之最

大入力千伏安數為準；電焊機每一入力千伏安按0.7瓩計算。 

五、 使用電動發電機或整流器將交流電變為直流電應用者，即以該電

動機或整流器之入力千伏安為準。 



其合計尾數不及一千伏安者，概進整為一千伏安，每一千伏安視為一

瓩(kW)。 

第 十二 條  需量契約容量以雙方約定最高需量（十五分鐘平均）為契約容量。 
 

第五節 設戶標準 

第 十三 條 用電場所以建築物或構築範圍為單位，作為設戶標準，同一場所同一

種類用電應按一戶供電，並按下列原則辦理： 

一、 住宅： 

(一) 連棟式建築，如各棟屋內配線分開，得按棟設戶。 

(二) 層樓式建築，如各層屋內配線分開，得按層設戶。 

(三) 同一層樓內如用電場所之屋內配線分開，得分別設戶。 

(四) 附屬之車庫、倉庫等應合併住宅作為一戶。 

二、 商業辦公大樓： 

(一) 整棟大樓同屬一單位用電應作為一戶辦理。 

(二) 整棟大樓非屬同一所有人或用電單位時，得按層設戶。 

(三) 同一層樓內如用電場所以固定牆壁相互隔絕，屋內配線分開

，且非屬同一所有人或用電單位時，得分別設戶。 

三、 公共設施：中央系統冷氣機、電梯、抽排水機、樓梯間走廊照明

等公共設施用電得合併按一戶供電。 

四、 集中攤位式公共市（商）場： 

(一) 集中攤位式市（商）場得按層設戶。 

(二) 同一層樓內用電場所以固定牆壁相互區隔或有公共走道為

界，且屋內配線分開、供電技術無困難、非屬同一所有人或

用電單位時，得按攤位或按區分別設戶。 

五、 工廠：同一廠區範圍內用電應作為一戶。 

六、 機關學校營區：如構築範圍遼闊按一戶供電確有困難者，得另協

商辦理。 

七、 裝設儲冷式中央空調系統用戶：其儲冷式中央空調系統用電，得

單獨設戶供電。 

申請人為證明非屬本條各款所稱之同一所有人或用電單位時，應主動

提示產權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三章 契約變更及終止 

第一節 過戶 

第 十四 條  用戶轉讓用電權利與義務予繼受用電人時，應與繼受用電人共同於申

請用電登記單簽章辦理過戶申請。 

申請過戶時，如繼受用電人願負擔原用戶電費並辦妥應辦手續，本公

司即予過戶；如繼受用電人不願負擔原用戶電費，本公司即予派員抄

表，並於原用戶結清電費後方予過戶。 

第 十五 條 實際用電人申請過戶，如無法取得原用戶共同簽章時，得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 於明示願承繼原用戶之用電權利及義務後，得單獨申請過戶。但

原用戶於實際用電人單獨申請過戶後六個月內提出異議時，本公

司得取消其單獨過戶申請。 

二、 如不願承繼原用戶之用電權利與義務，得於出示用電場所使用權

相關文件，並證明與原用戶用電無關後，依新設方式辦理。 

實際用電人依前項第一款申請單獨過戶後，在原用戶保有六個月異議

期間，不得再簽章申請過戶予第三者或申請遷移用電至其他用電場所

使用。 

第 十六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在原因消滅前，本公司得拒絕受理過戶： 

一、 依法令限制不得過戶者。 

二、 尚有未解決違章用電案件者。 

三、 依第二十條規定停止供電者。 

四、 為臨時用電用戶之保證付費者。 
 

第二節 廢止及暫停全部用電 

第 十七 條 用戶需廢止用電時，應向本公司提出廢止用電申請，並繳清電費。 

用戶申請廢止用電，非本公司原因致未能辦理有關手續時，供電契約

得暫緩廢止，惟本公司應將原因告知用戶。用戶於申請廢止用電後，

對非可歸責其原因所發生之各項費用，不負繳付之責任。 

用戶廢止用電後，如需重新申請用電，應按新設用電辦理。 

第 十八 條 用戶需暫停全部用電時，應向本公司提出暫停用電申請，並繳清電費

，由本公司停止供電。 

用電現場實際用電人申請暫停全部用電，除須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其

登記單亦應由原用戶簽章；如無法取得原用戶簽章時，應以書面說明

無法取得簽章理由，並切結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擔申請復電費用及對

暫停全部用電對原用戶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後，予以受理。 

用戶申請暫停全部用電，非本公司原因致未能辦理有關手續時，本公

司得不停止供電，惟本公司應將原因告知用戶；用戶申請暫停全部用

電後，對非可歸責其原因所發生之各項費用，不負繳付之責任。 
用戶於暫停全部用電之二年內，得申請恢復供電；逾二年應按新設用

電辦理。 



第三節 停止供電及終止契約 

第 十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 

一、 依法令規定。 

二、 遭受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故。 

三、 設備故障或運轉發生事故。 

四、 電源供應不足。 

五、 檢修設備、工程施工或其他供電安全上之需要時。 

前項第一款停止供電，本公司係依該法令主管機關通知，會同到場配

合執行，其餘各款除事前無法預知之事故者外，應預先以公告、新聞

媒體發布或其他方式通知。 

電業基於發、供電設備特性及運轉維護之限制，無法保證永不停電，

用戶對用電不能中斷之用電場所或設備，應視個別需要自備適當之發

電機或不停電電源裝置等，作為備用電源。 

第 二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為違章用電，本公司得停止供電： 

一、 用戶有第四十二條之違規用電行為者。 

二、 用戶欠繳電費及其他各費，經限期催繳仍不交付者。 

三、 用戶用電設備經檢驗不合規定，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 

四、 用戶用電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經本公司書面通知仍未於指定期

間內置備必要之調整設備者。 

五、 違反第五十二條規定，用戶無正當理由拒絕者。 

六、 實際用電人非本公司用戶，經本公司書面通知仍拒絕辦理過戶者。 

七、 用戶未經申請並獲同意而擅自拆遷，移動或更換本公司供電線路

、接戶線責任分界點、電度表或封印者。 

八、 需量契約用戶用電最高需量超過限電容量或契約容量，經本公司

書面通知仍未改善者。  

前項第一款於用戶繳清違規用電之應付各項金額並提供不再有違規用

電行為之保證後、第二款於用戶繳清所欠電費及其他各費後及第三款

至第八款於用戶改善或接受檢查且違章用電情形排除後，即恢復供電

。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主動終止供電契約： 

一、 用戶用電設備，因颱風、地震、水災、火災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毀致影響安全，未申請暫停用電。 

二、 用電建築物已不存在者。 

三、 依前條規定停止供電之用戶，在本公司所訂期間內未排除其停止

供電原因者。 

四、 用戶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執行停電處分或配合法院強制執行停電

者。 

五、 既設用電場所，已由實際用電人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按新設

用電申請其所需用電者。 

前項終止供電契約後二年內，除表燈用電場所拆屋重建者，應按新設

用電辦理外，如終止供電契約原因已消失，原用戶得按本規章復電規

定，申請恢復供電；逾二年應按新設用電重新申請用電。



第四章 電費之計收 

第一節 通 則 

第二十二條  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及計費方式，按本公司奉核定之電價表辦理。 

第二十三條 凡用戶有營業行為者，不論其有無營業牌照或任何組織方式，其經營

處所之用電，應按營業用電價計費。 

第二十四條  既設用戶如現場用電用途與原申請不符時，應向本公司申請變更之。

如用戶未辦理變更，本公司得於查明後，自變更日起改按應適用電價

計費。 
 

第二節 抄表及計費 

第二十五條 表制用戶由本公司定期抄表收費一次，必要時得伸縮之。因用戶之原

因不能抄表時，除用戶自行抄錄並通知本公司電度表指數，以憑按實

計算電費外，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暫按前二個月用電度數之平均數計

費，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暫按前二個月用電度數之和計費，並於下次

抄表時結算之。如連續二次無法抄表，由本公司通知用戶約期派員補

抄，屆時用戶應給予必要協助。 

用戶同時接受轉供或併網型直供服務者，其抄表收費方式按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接受轉供用戶每月定期抄表收費一次，依每月抄錄之本公司電度

表指數，計算當月使用電量，並扣除轉供電量後，再據以計算電

費。其中轉供電量之計算，應依據本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

營運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二、 併網型直供用戶每月定期抄表收費一次，並依每月抄錄之本公司

電度表指數，按實計算電費。 

第二十六條  各類用電之電費、租費，每月抄表收費之用戶，全期按三十日計算；

隔月抄表收費及包制用戶，全期按六十日計算；其計費期間為： 

三、 包制用電自上月一日起至本月底止。 

四、 表制用電自上次抄表日起至本次抄表日前一日止。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調整抄表日，但仍按前項規定計算電費。 

第二十七條  用戶於月中變更用電時，該月份電費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 基本電費及包制用戶電費，依變更前後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

價每日以三十分之一計算。 

二、 以約定最高需量為契約容量之用戶，超約用電計收之基本電費，

依變更前、後超約用電量，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價每日以三

十分之一計算。但月中增設或減少契約容量其前或後用電之超約

容量在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者，超約用電計收之基本電費，應

依增設或減少契約容量前、後用電最高需量較大者為準，分別計

算變更前後超約用電容量，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價每日以三

十分之一計算。 

三、 流動電費依變更前後實用度數照核定電價計算。 

四、 用戶未經申請，自行減少用電容量或停止用電者，其電費仍按原



登記單所載各項為計算依據。 
 

第三節 繳付電費 

第二十八條  各類電價計費用戶之繳費期限： 

一、 低壓表燈非時間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或接到通知單日起

第二十一日內繳付。 

二、 低壓電力及表燈時間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或接到通知單

日起第十四日內繳付。 

三、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每月二十日前繳付。 

四、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起至次月第十四日內繳付。 

用戶繳付電費方式如下： 

一、 由本公司寄送電費單據給用戶，用戶自行向本公司指定之金融機

構或受理繳費之服務單位，或本公司服務單位繳付。 

二、 由用戶委託金融機構（含郵局）自其約定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帳

戶扣款代繳電費。 

三、 由用戶透過與本公司合作開辦網際網路繳付電費之平台繳費。 

四、 預先至本公司繳付一期以上之電費金額。 

五、 於收費日當天由本公司派員到用戶居所，用戶直接向本公司人員

繳付電費。 

實施不到府收費地區，用戶應就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方式擇一繳付電

費。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對新設表燈用戶於申請用電時，得應用戶需要預收底度費，於

接電後按月扣抵。 

第 三十 條 用戶電費逾第二十八條期限繳付者為逾期繳付，由本公司按應付金額

加計遲延繳付費用。 

遲延繳付費用依下列標準計收，最低加計金額未達五元者，按五元計

，併入下次電費中收取： 

一、 低壓表燈非時間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七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八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二、 低壓電力及表燈時間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二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三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三、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自繳費期限日之次日起，依應付電費按當月一 

日台灣銀行牌告基本放款月息加一釐按日比例計收，繳費當日免 

計。 

四、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二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三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用戶應繳付之電費及遲延繳付費用，除本公司另有調整外，於下列期

限前仍未繳納者，本公司得依第二十條停止供電： 

一、 低壓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收費日。 

二、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抄表日。 

三、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收費日。 
 

第四節 計量失準之處理 

第三十一條 不可歸責於用戶之原因，電度表發生障礙致不能正確計量時，自電度

表故障日起至換表或更正前一日止，電度表故障期間用戶用電量應按

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計算方式推算處理。推算期間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三十分之一按日比例推算。 

第三十二條 有效電度表失準或燒損時，失準期間有效電度之推算，按下列方式處

理： 

一、 因故障而計量失準：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失準前二至四月份之連續三個月用電

度數平均值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其前二次計費之用

電度數平均值推算。 

(二) 季節性用電，按去年同期用電度數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依第一目或第二目推算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離峰每小時平均用電度數與計量失準期間之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用電時數乘積推算。 

(四) 新增設用電無法依前三目推算時，表燈非時間及住商型簡易

時間電價用戶暫依裝置之有效電度表容量推算。表燈標準型

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暫依契約容量及用電時數推算。俟換表

後重新推算，結算電費多退少補。 

(五) 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如推算基期之契約容量有變

動時，所推算之用電度數，應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以修正。 

二、 因過載用電燒損而計量失準：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度數最高月份之用

電度數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前二次計費用電度數較

高者推算。 

(二) 時間電價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度數最高月份之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每小時平均用電度數與計量失準

期間之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用電時數乘積推算。 

(三) 新增設用電，表燈非時間及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用戶依裝置

之有效電度表容量推算。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依

契約容量及用電時數推算。 

(四) 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如推算基期之契約容量有

變動時，所推算之用電度數應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以修正。 

第三十三條  無效或有效電度表故障，致計量失準時，功率因數按下列方式推算：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故障前二至四月份之連續三個月功率因數



平均值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其前二次計費之功率因數平

均值推算。 

二、 新裝無效電度表，無法依前款推算功率因數者，按百分之八十推

算為原則。 

第三十四條 需量表失準或燒損時，失準期間用電最高需量之推算，按下列方式處

理： 

一、 因故障而計量失準： 

(一) 按失準前二至四月份連續三個月用電最高需量之平均值推

算。 

(二) 季節性用電，按去年同期用電最高需量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依前二目推算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離峰時間之用電最高需量或按去年同期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離峰時間用電最高需量推算。 

(四) 新增設用電，無法依前三目推算時，暫依契約容量推算，俟

換表後重新推算，結算電費多退少補。 

(五) 如推算基期之契約容量有變動時，所推算之用電最高需量應

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以修正。 

二、 需量表滿刻度致計量失準，按前款推算之最高需量值小於平均負

載時，以平均負載值為準。 

三、 因過載用電燒損而計量失準： 

(一) 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最高需量之最高值推算。 

(二) 新設月份，按契約容量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離峰用電最高需量之最高值推算。 

第三十五條 時間電價用戶電度表之時間失準期間，其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及離峰之用電度數，依總用電度數，按失準期間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及離峰用電時數，依失準前二至四月份（季節性用電為去年同

期）平均每小時用電度數比值，比例分配推算。 

時間電價用戶電度表之時間失準期間用電最高需量，尖峰、半尖峰及

週六半尖峰時間按前條第一款規定推算。離峰時間按需量表計得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及離峰時間最高需量之較大值推算。 

第三十六條  電度表計量失準延遲發覺或電度表計量失準期間用電變化特殊者，或

其他原因不能適用前述各項推算規定時，電度表計量失準期間之用電

量，得按電度表計量原理或用電時間及負荷情形推算。 
 

第五節 電費之補收或退還 

第三十七條  電費因計算或計量發生錯誤而有確切證據者，應按錯誤期間之原計費

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 

第三十八條 包制公用路燈或交通指揮燈具，本公司每年普查一次，但情況特殊時

，得增加普查次數。普查結果，如實際裝置之燈具超過原契約設備燈

具時，應補繳前次普查之次月起至普查完成期間半數電費。 

前項普查後實際裝置燈具與契約設備燈具不符者，應依規定辦理增設



或減少燈具、容量手續。 
 

第六節 扣減電費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依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除可歸責於用

戶之原因者外，按下列方式扣減電費，賠償用戶停電損失： 

一、 高壓以上電力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3‰ ×停電時數 

(二) 停電時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0分鐘 10~60分鐘 超過60分鐘 

停電時數 不予計算 按1小時計 

按停電時數計，尾

數不及60分鐘者，

以1小時計算 

(三) 受低頻電驛控制之特高壓用電用戶，如低頻電驛動作，其扣

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3%×低頻電驛動作次數。 

(四) 限制用電時，在限制用電期間之基本電費按實際用電最高需

量計算。 

二、 包用電力、低壓電力及表燈時間電價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 停電日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小時 1~24小時 超過24小時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按1日計 

按停電日數計，尾

數不及24小時者，

以1日計算 

(三) 如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其扣減電

費金額＝基本電費（或包制電費）×3‰ ×停電時數，停電時

數比照前款高壓以上電力用戶計算。 

三、 包燈及表燈非時間電價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 停電日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小時 1~24小時 超過24小時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按1日計 

按停電日數計，尾

數不及24小時者，

以1日計算 

(三) 如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其扣減電

費金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4%×停電次數 

第 四十 條 本公司依第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對用戶執行遙控卸除用電負載時，按

下列方式扣減電費： 

一、 扣減電費金額＝卸載容量基本電費×3‰ ×卸載時數 

二、 卸載容量依契約容量扣除卸載期間抄得之最高需量差額計算（差



額為負數時，不予扣減）。 

三、 卸載時數計算

每次卸載

連續時間 
未滿10分鐘 10~60分鐘 超過60分鐘 

卸載時數 不予計算 按1小時計 

按卸載時數計，尾

數不及60分鐘者，

以1小時計算 



第五章 違規用電 

第四十一條 本公司為防止違規用電，得派員憑檢查證在線路所經之地區及用戶之

用電場所施行檢查，必要時，並得請求警察或鄰里長協助之。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即為違規用電： 

一、 在線路上私接電線者。 

二、 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者。 

三、 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

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 

四、 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 

五、 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

數者。 

六、 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

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者。 

七、 其他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者。 

第四十三條 本公司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之追償，依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

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本公司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

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 

前項違規用電所致本公司輸電、配電、通訊等線路及其控制保護等附

屬設備、計量等設備有損害者，應依本公司之損害予以賠償。 

上述應付各項金額用戶或非用戶違規用電者，應負完全責任。 

第四十四條  違規用電之追償，電價按追償期間之臨時電價計算；對依規定享有優

待之用戶，則不予優待或折扣。 

第四十五條  對違規用電者，除收取追償電費及其他應繳各項金額外，得停止供電

並得移請檢察機關偵辦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第六章 供電方式及工程 

第一節 供電方式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供電方式如下： 

一、 頻率：交流60赫兹。 

二、 電壓、相數及線式： 

(一) 包燈：低壓單相二線式110伏特，單相二線式220伏特或三相

四線式220/380伏特。 

(二) 包用電力：低壓單相二線式220伏特，三相三線式220或380

伏特。 

(三) 表燈：低壓單相二線式110伏特，單相二線式220伏特，單相

三線式110/220伏特，三相三線式220伏特，或三相四線式

220/380伏特。 

(四) 電力用電： 

1. 低壓單相二線式220伏特，單相三線式110/220伏特，三相

三線式220伏特，三相三線式380伏特或三相四線式

220/380伏特。 

2. 高壓三相三線式3.3千伏特、11.4千伏特、22.8千伏特。 

3. 特高壓三相三線式69千伏特、161千伏特、345千伏特。 



三、 契約容量與供電方式之適用範圍： 

(一) 用戶供電方式，按下表視其契約容量而定： 

契約容量 供電電壓 

未滿 100瓩 應以低壓供電 

100瓩以上、未滿 1,000瓩

(22.8千伏特線路供電地區

未滿 2,000瓩) 

1. 應以高壓供電。 

2. 契約容量未滿 500瓩者，得以 220/380伏特供電。 

1,000瓩以上(22.8千伏特線

路供電地區 2,000瓩以上)、

未滿 30,000瓩 

除下列情形外，應以 69千伏特供電： 

1. 11.4 千伏特線路供電地區契約容量未滿 5,000 瓩或

22.8千伏特線路供電地區契約容量未滿 10,000 瓩，

用戶申請以高壓供電者，如技術無困難得以高壓供電

。 

2. 用電整體規劃地區採 11.4 千伏特配電，契約容量未

滿 7,500瓩，用戶申請以高壓供電者，如技術無困難

得以 11.4 千伏特供電。契約容量 5,000 瓩以上者，

並應同時提出經常用電備用電力申請，以兩回線經常

供電。 

3. 用電整體規劃地區採 22.8 千伏特配電，契約容量未

滿 15,000 瓩，用戶申請以高壓供電者，如技術無困

難得以 22.8千伏特供電。契約容量 10,000瓩以上者

，並應同時提出經常用電備用電力申請，以兩回線經

常供電。 

4. 如經本公司檢討以 161 千伏特供電或以高壓供電為

宜者，依本公司檢討為準。 

上述所稱整體規劃地區係指配合政府政策開發或更新

之新市鎮、社區、工商業區等，經開發或更新規劃單位

預留變電所用地並經本公司檢討認為需要者。 

30,000瓩以上、未滿 225,000

瓩 

1. 應以 161千伏特供電。 

2. 契約容量未滿 60,000瓩者，如技術無困難者或以 69

千伏特供電為宜，得以 69千伏特供電。 

3. 契約容量 40,000瓩以上採 69 千伏特供電者，並應同

時提出經常用電備用電力申請，以兩回線經常供電。 

4. 供電系統有特殊困難時，本公司得就個案考量供電電

壓。 

225,000瓩以上 1. 應以 345千伏特供電。 

2. 契約容量未滿 450,000 瓩者，如技術無困難者或以

161千伏特供電為宜，得以 161千伏特供電。 

3. 契約容量 225,000瓩以上採用 161千伏特供電者，並

應同時提出經常用電備用電力申請，以兩回線經常供

電。 

4. 供電系統有特殊困難時，本公司得就個案考量供電電

壓。 



(二) 使用電弧爐用戶，其電弧爐單具容量達1,000瓩者，概以特

高壓供電。 

(三) 應以特高壓供電之用戶，如能提供足夠之變電所土地（除無

償提供者外，按公告現值計償），並協助解決線路路權，且

本公司認為需要在該地區建變電所者，得由本公司投資興建

變電所後以高壓供電。但11.4千伏特二次變電所供電者，以

未滿15,000瓩為準；11.4/22.8千伏特配電變電所供電者，

以未滿30,000瓩為準。 

(四) 用戶自備重點網路或一、二次選擇系統型態而申請多回路供

電者，其契約容量，得視本公司系統能力個案考慮。申請人

並應同時提出經常用電備用電力申請。 

(五) 應以特高壓供電之用戶，經辦妥應辦手續並繳付應繳各費後

，如本公司配合設置之供電設備無法及時完成供電而用戶急

需用電時，得應用戶要求，個案檢討技術無困難且用戶願另

負擔增加之新建長度設置費及供電容量設置費差額者，同意

暫以高壓或69千伏特供電，不受本款第一目應以兩回線經常

供電之限制。但11.4千伏特供電者，以未滿7,500瓩為準；

22.8千伏特供電者，以未滿15,000瓩為準；69千伏特供電者

，以未滿60,000瓩為準。 

第四十七條 本公司供電時間，以全日供電為準。 
 

第二節 供電條件 

第四十八條 用戶申請新增設特高壓用電，其核供原則如下： 

一、 當系統或用戶僅一回線供電，N-0（正常供電無事故發生時）設備

不過載。 

二、 系統或用戶為兩回線以上併聯或環路供電，N-0設備不過載，但發

生N-1設備過載時，如同意由本公司裝設遙控卸載裝置，俾於供電

設備過載時，由本公司逕行遙控卸除其新增設用電負載或等量之

既設用電負載，得個案檢討在不影響供電安全情形下供應其所需

用電。 

第四十九條  為維護用電安全，用戶用電設備除應依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八條規定

裝置外，並應按下列規定使用： 

一、 不得擅自轉供電流至原供電範圍外。 

二、 用電設備在未經本公司檢驗合格前，不得擅自接電。 

三、 用電設備如經本公司檢驗有不良情形並通知須改修者，在改修妥

並經檢驗合格前，不良部分應暫停使用。 

四、 用電器具應採用經政府認可之合格產品，並應按其標示或說明書

使用及維護。使用時如發現有不正常情形，應即關閉其電源開關

，並即進行檢修，在未修妥前切勿使用。 

第 五十 條  單相器具每具容量不得超過下列限制： 

一、 低壓供電：110伏特器具，電動機以1馬力，其他以5瓩為限；220

伏特器具，電動機以3馬力，其他以30瓩為限。但無三相電源或其



他特殊原因（如窗型冷氣機），110伏特電動機得放寬至2馬力，

220伏特電動機得放寬至5馬力。 

二、 高壓供電：3.3千伏特供電最大容量為50瓩，以線間電壓供電者為

限。11.4千伏特或22.8千伏特供電最大容量為150瓩，以線間電壓

供電者為限。 

以同容量三具接成三相使用或用其他方法改善使其最大不平衡容量不

超過前項一、二款之容量者（如高週波感應爐、Ｘ線發生裝置），得

不受限制。 

第五十一條 用戶使用特殊器具，未依本公司電壓閃爍及諧波管制規定，致使本公

司供電系統產生電壓閃爍或諧波者，用戶應負責置備必要之調整設備

。有關電壓閃爍及諧波管制規定，由本公司另定之。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人員應配戴識別證，除緊急或必要情形外

，於通知用戶後，得進入用戶用電場所進行相關作業： 

一、 進行本公司供電線路、設備之設計、施工或檢修等時。 

二、 檢查違章用電時。 

三、 進行電度表之抄錄時。 

四、 依電業法規定檢驗用戶用電設備時。 

五、 依第十七條廢止用電、第十八條暫停用電、第二十一條終止供電

契約及第十九條、第二十條進行停止供電必要之處置時。 
 

第三節 責任分界點 

第五十三條 本公司供電設備與用戶用電設備之接續處謂之責任分界點（以下簡稱

分界點）。自分界點以下用戶側設備（除本公司之電度表及其附屬設

備如整套型計器外）其產權屬於用戶，並由用戶負責維護。分界點以

上電源側設備由本公司負責施工維護。 

第五十四條  各類用電之分界點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 低壓用戶 

(一) 高樓大廈：於配電場所外壁或靠近配電場所邊牆之適當處所

設置受電箱及受電母線，受電母線與本公司變壓器二次引接

線接續處為分界點。 

(二) 公寓式房屋：在一樓樓梯間邊牆靠外側之上端由用戶埋設一

接線匣，以該匣為分界點。 

(三) 其他：以用戶進屋線與本公司線路之接續處為分界點。但用

戶自備有低壓外線者，則以該戶自備外線與本公司線路之接

續處為分界點。 

二、 電度表以集中方式裝設之用戶 

如集中電度表負荷側線路產權係屬本公司，則以集中電度表負荷

側線路與用戶進屋線之接續處為分界點，如集中電度表負荷側線

路產權係屬用戶，則以集中電度表前為分界點。 

三、 高壓用戶 

以本公司為供應該用戶用電之開關負荷側為分界點，但開關如屬

用戶者，則以開關設備之電源側為分界點。 



四、 以自備接戶電纜引供之高壓用戶 

(一) 由架空線路引接地下管線部分： 

1. 由本公司架空線路引接本公司高壓接戶電纜至新增設高

壓用戶受電場所者，其分界點在接戶電纜與用戶自備電纜

接頭處，如系統需裝設負載開關時，分界點在本公司負載

開關負荷側。 

2. 由本公司架空線路引接自備高壓接戶電纜時，原則上由靠

近用戶圍牆之電桿引接，其分界點在本公司開關負荷側。 

(二) 由地下管線引接地下管線部分： 

1. 由本公司開關引接高壓接戶電纜至新增設高壓用戶受電

場所，其分界點在本公司接戶電纜與用戶自備電纜接頭處

；如系統需要於用戶配電場所裝設負載開關時，分界點在

本公司負載開關負荷側。 

2. 由用戶構內之配電場所開關引接自備電纜時，其分界點在

本公司開關負荷側。 

五、 特高壓用戶 

(一) 以架空線引接時： 

以輸電線路拉線夾板與變電所鐵構上之碍子串連接處為分界

點。 

(二) 以地下電纜引接時： 

以變電所開關設備與電纜終端匣連接處之端子為分界點。 

(三) 以架空線及地下電纜引接時： 

1. 如在變電所分界時，其分界點比照本款(一)或(二)目為劃

分原則。 

2. 如在連接站分界時，以連接站之電纜終端匣之端子為分界

點。 

 

第四節 設計施工及檢驗送電 

第五十五條  凡責任分界點以下用戶自備之各種用電設備，用戶應自行委託領有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執照，且已加入相關電氣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之電器承裝業，按經濟部發布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承裝、施作及裝修，並在向本公司申報竣

工供電時，應檢附相關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之申報竣工會員證

明單，據以檢驗供電。 

第五十六條  用戶用電設備屬經濟部頒布之「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

監造範圍認定標準」所定工程範圍者，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

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所定工程範圍外者，應由電機技師

或電器承裝業辦理。但該工程僅供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自用時，

得由該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內，依法取得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

師證書者辦理設計及監造。 

第五十七條 用戶申請新增設或變更用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先將屋內線路設

計資料送經本公司審查通過後興工： 



一、 契約容量在100瓩以上之電力用電。 

二、 依第六十六條規定設置配電場所。 

三、 公寓、商場、大樓等新設用電其設備容量合計在100瓩以上，應以

高壓供電，而經用戶要求改以低壓供電或分別設戶裝表者。 

四、 六層以上新建築物之新設用電。 

五、 用戶要求審查設計資料者。 

六、 其他法令另定有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設

計監造之範圍者。 

第五十八條  用戶自備受電場所之裝置，應依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有關規

定辦理。用戶自備受電場所內各項設備除電度表規定須由本公司供應

者外，其他皆由用戶自備並維護之。 

第五十九條  用戶申請新增設或變更用電時，須經本公司檢驗合格，方得接電。本

項檢驗接電手續免收費用。 

前項檢驗不合格而須複驗時，或既設用戶申請檢驗使用中之用電設備

，本公司得收取工本費(如附表)。 

用戶申請用電設備增設或變更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本公司得按

前項計收標準收取工本費。 

檢驗或複驗時，如因用戶之設備或器具不良致發生損害，本公司不負

賠償責任。 

第 六十 條 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50瓩以上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依經濟部發布之「用電場所及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規

定，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責任分

界點以下用戶側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 

第六十一條 特高壓供電之用戶，其自備變電所於加入本公司系統前，應辦妥電力

調度電話，並於運轉日起設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執行本公司之調度指

令。 

第六十二條 因特殊情形，經本公司同意得由用戶自備外線受電，用戶自備外線之設

計施工應依「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辦理

。 
 

第五節 電度表之裝設 

第六十三條 用戶用電計量所需之電度表由本公司備置，但用戶應於供電範圍內無

償提供適當場所及預置電度表接線箱(電表箱)，以供裝設電度表。 

檢驗送電後電度表由本公司負責維護，用戶對所使用之電度表，應依

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 

第六十四條 電度表及本公司封印不得任意拆遷、移動或更換，如有必要，需經申

請並由本公司認可及施工。 

電度表之「同」字鉛封及標示牌不得任意損壞、除去或污穢，如有必

要，需報請經濟部指定之專責機關或主管機關委託之其他政府機關(

構)、團體核准後始可拆封。 

第六十五條 表制用戶如懷疑電度表不準確，得通知本公司在不拆移「同」字鉛封



、標示牌及封印之情況下作現場查勘後將其結果通知用戶。如電度表

確有不正常運轉，本公司即主動向經濟部指定之專責機關或主管機關

委託之其他政府機關(構)、團體繳費申請檢查；如電度表並無故障跡

象，而用戶仍懷疑電度表不準確，則由用戶繳費申請檢查。 

電度表之評定檢查依度量衡法規辦理。評定檢查結果如電度表器差不

合標準，其失準或故障日期可確定並有確切證據者，按失準或故障期

間重新核計應收電費；如失準或故障日期無法判定者，由本公司照檢

查結果重新核計一年間之應收電費，但所裝電度表實際裝設期間不及

一年者，按其實際裝用期間重新核計應收電費。 

本公司發覺或懷疑電度表不準確時，得通知用戶依第一項辦理查勘，

並由本公司申請評定檢查。經評定檢查結果電度表器差不合標準者，

比照第二項重新核計應收電費。 

 

第六節 配電場所之設置 

第六十六條 新增設用戶基於用電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

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無償提供本公司裝設供電設備，

如未設置，本公司得拒絕供電： 

一、 新設高壓用戶。 

二、 本公司各區營業處公告實施地下配電地區新設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在2,000平方公尺以上者，或新設建築物在六樓以上且其總樓地

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 前款規定以外地區，新設建築物在六樓以上總樓地板面積在2,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或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之工業區（用地）內

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2,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 新增設低壓用戶採三相三線式380伏特或三相四線式220/380伏特

供電者。 

五、 用戶用電因高壓改低壓、低壓改高壓、高壓分戶或增設、或低壓

契約容量增設後在100瓩以上，如供電設備設置需要，須新設或擴

大配電場所者。 

六、 非公告實施地下配電地區，應開發單位（或用戶）要求或政府指

定必須地下配電者。 

本公司各區營業處公告實施地下配電地區新設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未

達前項第二款規定，鄰近無主管機關同意供設置供電設備之場所，且

技術上無可供引接電源之適當供電設備者，得與起造人協商並獲同意

後，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 

本規章所定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及層數等，均以同一建造執照內之記

載為準。



第六十七條 配電場所應設置於地面或以上樓層。如有困難必須設置於地下樓層時

，僅能設於地下一樓。 

符合前條規定須設置配電場所者，配電場所設置面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低壓新設： 

總樓地板面積 配電場所設置面積 

未滿2,000平方公尺 3 × 4 公尺一處 

2,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4,000平方公尺 16平方公尺一處 

4,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6,000平方公尺 20平方公尺一處 

6,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8,000平方公尺 28平方公尺一處 

8,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10,000平方公尺 40平方公尺一處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每增加 2,000 平方公

尺(增加未滿 500 平方公尺者，不予計算；

增加 5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2,000平方公

尺者，均以增加 2,000平方公尺計算) 

另增加 3平方公尺 

二、 低壓新設部分屬五樓以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所指棟、戶數均以

同一建造執照及建築設計圖面所載為準)，且採單相三線式

110/220伏特供電者，如配電場所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地面一樓或法

定空地，其長寬尺寸在不影響供電設備裝置及操作維護範圍內，

該部分之配電場所面積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樓地板面積 配電場所設置面積 

未滿2,000平方公尺 3平方公尺 

2,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4,000平方公尺 4.5平方公尺 

4,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6,000平方公尺 6平方公尺 

6,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8,000平方公尺 7.5平方公尺 

8,0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10,000平方公尺 9平方公尺 

10,000平方公尺以上每增加 2,000平方公

尺(增加未滿 500平方公尺者，不予計算；

增加 500平方公尺以上，未滿 2,000平方公

尺者，均以增加 2,000平方公尺計算) 

另增加 1.5平方公尺 

20,000平方公尺以上 
依本款規定計算結果

，再增加 7平方公尺 

三、 高壓新設：20平方公尺一處，如超過一戶時，每增加一戶，應增

加1.2公尺之長度或寬度。 

四、 新增設以二回線供電之高壓用戶：每戶30平方公尺一處。 

五、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者，視供電設備實

際需要洽定其面積。 



六、 除已規定長寬尺寸及依第二款設置者外，配電場所之長與寬均不

得小於3.5公尺。 

七、 十六樓以上之建築物，依其用電性質、供電技術及實際需要等個

案檢討配電場所設置位置。 

八、 同一建造執照內建築物以二種以上供電方式供電時，所需設置配

電場所面積分別依各供電方式之供電面積及本條相關規定計算後

合計。惟高低壓併供之同一建築物，如低壓供電之樓地板面積在

2,000平方公尺以上時，其合計後配電場所面積得再依下表扣減。 

低壓供電樓地板面積 
2,000平方公尺以上 

未滿6,000平方公尺 
6,000平方公尺以上 

得扣減面積 6平方公尺 12平方公尺 

九、 配電場所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地面一樓或法定空地者，在不影響供

電設備裝置及操作維護範圍內，其面積得依前款計算結果再酌予

縮減，且不受第六款之限制。惟依第二款計算部分不得再予縮減。 

第六十八條 建築物於建築設計時，建築師或用戶應與本公司當地區營業處洽妥應留

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並於建築主管機關審查之建築設計圖內標明。 

用戶於建築物興建或變更配電場所前，應出具下列文件送本公司當地

區營業處辦理有關手續： 

一、 屋外配電場所： 

(一) 承諾書一份。 

(二) 建造執照正本及影本一份（建造執照正本核對後送還）。 

(三) 建築圖（副本，核對後送還）。 

(四) 地籍配置圖一份。 

(五) 地面一樓平面圖四份。 

二、 屋內配電場所： 

(一) 承諾書一份。 

(二) 建造執照正本及影本一份（建造執照正本核對後送還）。 

(三) 建築圖（副本，核對後送還）。 

(四) 地籍配置圖一份。 

(五) 設置用戶配電場所（含管道間）樓層平面圖四份。 

(六) 地面一樓平面圖一份（如涉及防水閘門（板）時，則為四份

）。 

(七) 配電場所剖面圖一份。 

(八) 配電場所上層結構圖一份。 

(九) 配電場所位於地下層之建築物，於地面層面向屋外出入口之

防水閘門（板）設計圖四份。 

前項用戶配電場所及通道有變更，或既設建築物用戶欲設置配電場所

，應洽本公司當地區營業處並將建築設計圖面重新送交建築主管機關

。 

第六十九條  配電場所之建築構造（如隔間、防火門等）、通風窗（或管道）、防

水措施、消防設施、照明設備之暗管、接地設施及預埋管路等，用戶

應依本公司「新增設用戶配電場所設置規範」規定辦理。 



第 七十 條 配電場所應儘量避免遷移。如確有遷移必要，且經本公司檢討供電技

術上無困難，申請人應另行於原供電範圍之建築基地內設置適當之配

電場所及通道，供移置供電設備，並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之半數

。 

申請配電場所遷移時，申請人應依第六十八條相關規定設置配電場所

及辦理相關手續。



第七章 線路設置費 

第七十一條 用戶申請新設、增設或變更用電，其線路設置費按本公司奉核定之線

路設置費收費費率表(以下簡稱費率表)及本章規定計收。 

前項因用戶申請而由本公司設置之供電線路及有關設備，所有權屬於

本公司，由本公司負責維護。 

第七十二條 用戶申請新（增）設經常用電，其線路設置費應依下列方式計收，但

經核定偏遠地區之表燈非營業住宅用電免計： 

一、 供電容量設置費： 

(一) 電燈（含表燈及路燈以外之包燈）用戶：依照申請用電戶數

，按核定費率表之供電容量設置費單價計收。 

(二) 電力用戶：依照用戶申請用電契約容量瓩數，按核定費率表

之供電容量設置費單價計收。 

二、 新建長度設置費：新（添）建線路長度自電源端計，超出一千公

尺者，超出部分依架空線路或地下管線長度，分別按核定費率表

之新建長度設置費單價計收。 

三、 新（添）建線路長度之計算： 

(一) 低壓或高壓供電：自責任分界點起向電源端計，以距用戶最

近供電無困難之電源為原則，如因本公司系統上或技術上需

要，改由較遠之線路引接時，則由本公司自行施工，但仍按

前述以最近之引接點計算，惟路燈線、已設計拆除之線路、

擬拆除之臨時線路及用戶設置之配電場所之低壓線不得視

為最近電源。架空線路與地下管線分別按下列方式計算： 

1. 架空線路：以新建線路長度計算，不考慮添建、用線規範

、改裝或預留線路等因素。 

2. 地下管線：以新、添建管線長度按低壓、高壓供電方式分

別列計，不考慮用線規範、改裝或預留線路等因素。 

(二) 特高壓供電：以新、添建線路長度計算，自責任分界點起向

電源端計至供電無困難之電源為原則，不考慮用線規範、改

裝等因素。 

四、 依第四十六條第三款第一目規定，應以兩回線經常供電者，其中

新（添）建線路合計長度之半數視為經常線路按新設標準計收，

另半數視為備用線路按第七十七條規定計收線路設置費。 

五、 依第四十六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以多回路供電者，以新（添）

建線路合計長度除以回路數之商數，視為備用線路按第七十七條

規定計收，其餘線路長度，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設置費。 

六、 特殊供電設備裝置之計算：為應用戶特殊用電需要或地方政府要

求，必須裝置超出一般設計標準之供電設備時，由用戶負擔該超

出之實耗工程費。 

第七十三條 低壓和高壓用電，在本公司劃定之地下配電區域內，除臨時用電外，

以地下管線供電為原則；非劃定為地下配電區域，除本公司技術上需

以地下管線供電外，以架空線路供電為原則。 

特高壓用電，除本公司技術上需以地下管線供電外，以架空線路供電



為原則。 

前二項原以架空線路供電，若因技術上需以地下管線供電者，由本公

司設置並依地下管線計費標準計收線路設置費；若因用戶要求以地下

管線供電，經本公司檢討同意者，該地下管線由本公司設置，除計收

以架空線路施設所需之線路設置費外，另計收架空線路及地下管線實

耗工程費之差額。但特高壓用戶得選擇自備。 

第七十四條  凡下列工程以實耗工程費為基準計收費用： 

一、 配合政府政策開發或更新之新市鎮、社區、工商業區等之整體規

劃工程，依第七十六條規定計收。 

二、 包用電力，照實耗工程費全額計收。 

前項所稱實耗工程費，係指一、裝設材料費（不包含拆除留用材料）

，二、工資（包括拆除工資），三、旅費，四、運雜費，五、道路修

復費，六、施工補償費及與工程直接有關之費用，上述六款之和減去

拆回器材價值後之差額。 

第七十五條  臨時用電線路設置費按下列標準計收： 

一、 用電期間在一個月以內者，依所計得設置費總額計收百分之二十。 

二、 用電期間超過一個月者，除依前款標準計收外，並就超過一個月

之月數，每月依所需設置費總額加收百分之十。但最高以收足百

分之七十為原則。 

三、 用戶自備器材時，應計收其裝拆工資及旅費。 

四、 無須任何新（添、改）建工程即可接電者按核定費率表之臨時用

電線路設置費接電工什費計算。 

前項設置費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 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費率表之臨時用電線路設置費

單價計算。 

二、 如須裝設變壓器等工程，另按核定費率表之臨時用電線路設置費

裝設變壓器單價計算。 

第七十六條 配合政策開發或更新之新市鎮、社區、工商業區等，其用電整體規劃

工程，除所需之新建變電所及其引接之輸電線路外，依下列標準計收

費用： 

一、 架空供電： 

(一) 整體規劃之輸電線、配電線路高壓幹線工程費總額之二分之

一，由開發單位負擔，二分之一由本公司投資。 

(二) 其餘輸電線路、高壓分支線、低壓線及接戶線等，均由申請

用電用戶依本章有關規定，繳納線路設置費。 

二、 地下供電： 

(一) 整體規劃之管道土木工程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由開發單位

負擔，其餘二分之一及其電氣工程費用，由本公司投資。 

(二) 區內用戶申請用電，按一般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設置費。但區

內預埋空管之穿線，不計新(添)建線路長度。 

前項所稱新建變電所引接之輸電線路，以架空線路為原則，由本公司

投資設置。但開發單位要求區內下地者，其管道土木工程費用總額之

二分之一，由開發單位負擔。 



第七十七條  用戶申請備用電力應按下列規定計收線路設置費： 

一、 自備發電機或由經常用電不同之變電所供電之備用電力，依新（

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費率表之備用電力新建長度設置費單

價計收，並應依備用電力契約容量，按經常電力供電容量設置費

之百分之五十計收供電容量設置費。 

二、 由經常用電同一變電所供電之備用電力，按前款規定計收備用電

力新建長度設置費，供電容量設置費免計。 

第七十八條 既設電力用電用戶申請暫停使用部分契約容量，改按較低電壓（高壓

或低壓）供電時，除應按新設標準計收新建長度設置費外，並按其申

請暫停用電後之契約容量計收供電容量設置費差額。 

以較低電壓供應之電力用電，增設為較高電壓（高壓或特高壓）供應

之電力用電滿一年後，再暫停使用部分契約容量者，若暫停用電後之

供電電壓不低於增設前之供電電壓時，其契約容量未超出原增設前用

電契約容量部分，免計收供電容量設置費差額。 

第七十九條 用戶申請分戶時，分戶部分之新建長度設置費按新設標準計算，供電

容量設置費依下列原則計收： 

一、 表燈或包燈（路燈除外）用電用戶：按新設用電標準計收。 

二、 電力用電用戶： 

(一) 原用戶分出相同電壓之用戶：免予計收。 

(二) 原較高電壓用戶分出之較低電壓用戶：按分戶後較低電壓用

戶之契約容量計收供電容量設置費之差額。但符合第七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特高壓與高壓用戶，其辦理分出之較低電壓

用戶，免計收供電容量設置費差額。 

(三) 分出部分為表燈用戶：按分出表燈戶數依新設標準計收供電

容量設置費，如被分戶用戶所減少之契約容量已計收供電容

量設置費金額大於分出表燈戶之供電容量設置費時，則免予

計收。 

第 八十 條 用戶申請變更責任分界點、接戶點或拆裝接戶線者，所需工程除符合

第九十八條第五款免費遷移或因本公司技術上需要外，按下列方式計

收線路設置費： 

一、 低壓和高壓用電： 

(一) 僅需接戶線工程者：按核定費率表之接戶線變更設置費單價

計收。 

(二) 需接戶線以上工程者：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

費率表之變更責任分界點新建長度設置費單價計收。但計得

之金額大於新設標準時，按新設標準計收；低於接戶線變更

設置費時，按接戶線變更設置費計收。 

二、 特高壓用電： 

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費率表之變更責任分界點新

建長度設置費單價計收。但計得之金額大於新設標準時，按新設

標準計收。 

第八十一條 電力用戶申請遷移全部或一部分用電設備時，線路設置費應按下列方

式計收： 



一、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按前條規定計收費用。惟所計得線路設置

費大於新設標準時，按新設標準計收。無須任何工程者，免計費

用。 

(一) 新址由同一變電所供電。 

(二) 特定工業區內電力用電之遷移。 

(三) 同一公司或機構之兩廠均為特高壓供電，遷移其間電力用電

設備。 

(四) 經政府輔導遷廠，須持有主管機關核發輔導遷廠證明文件。 

二、 符合前款辦理遷移電力設備者，自最近一次遷入（出）日起，遷入

戶一年內不得申請遷出用電；遷出戶一年內不得申請遷入用電。 

三、 不符合第一款條件者，按新設標準計收。 

第八十二條  用戶申請路燈用電之線路設置費按核定費率表之路燈用電線路設置

費單價計收。 

第八十三條 用戶暫停全部及部分用電後，於二年內申請恢復供電者，依下列方式

計收復電費： 

一、 復電費包括接電費及供電設備維持費： 

(一) 接電費：按核定費率表之暫停用電復電接電費單價計收(以R

表示)。但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用電者之復電，免予計收接電

費。 

(二) 供電設備維持費：表燈非時間電價及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用

電依每戶，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力用電依申請復電契約

容量瓩數(以Q表示)，按核定費率表之供電設備維持費單價(

以M表示)及停用期間(以N表示全月停用之月數，以D表示未

滿一個月之停用日數)計收。 

二、 計算公式：應收復電費(以S表示)=R+M×(N+D/30)×Q 

三、 依第一款計得之復電費如大於按新設標準計收之線路設置費時

，按新設標準計收。但第七十七條第二款之備用電力用戶，其復

電費之計收，不適用本款規定。 

用戶暫停用電超過二年，申請重新用電者，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設置

費。 

第八十四條  除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情事外，用戶終止契約後，於二年內申

請恢復供電者，依下列方式計收復電費及線路設置費： 

一、 復電費包括接電費及供電設備維持費： 

(一) 接電費：按核定費率表之終止契約復電接電費單價計收(以R

表示)。 

(二) 供電設備維持費：表燈非時間電價及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用

電依每戶，表燈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力用電依申請復電契約

容量瓩數(以Q表示)，按核定費率表之供電設備維持費單價(

以M表示)及停用期間(以N表示全月停用之月數，以D表示未

滿一個月之停用日數)計收。 

二、 線路設置費：依所需新建線路，按第八十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計收

(以C表示)。 

三、 計算公式：應收費用總和(以T表示)=R+M×(N+D/30)×Q+C 



四、 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計得之應收費用總和如大於按新設標準計收

之線路設置費時，按新設標準計收。但第七十七條第二款之備用

電力用戶，其應收費用之計收不適用本款規定。 

用戶終止契約超過二年，申請重新用電者，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設置

費。 

第八十五條 用戶之用電因有本規章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除

外）所列之情形，經本公司停電而於終止契約前照章申請復電者，按

核定費率表之終止契約復電接電費單價計收接電費。 

第八十六條 線路設置費經本公司通知用戶後，繳費有效期間為一個月，逾期如遇

單價或工料價格變更時，應照新價重新核算。 

第八十七條  用戶繳付線路設置費後，該工程設計有變更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因本公司之原因而需變更時，其原繳線路設置費超過變更後應繳

之線路設置費時，本公司應將超過部分退還；其原繳線路設置費

少於變更後應繳之線路設置費時，無需補收。 

二、 非本公司之原因而變更時，依下列公式計算： 

其算定之數值為正數者，得就其數值向原用戶補收，其算定數值

為負數者，應就其數額退還予原用戶。 

應補收（或退還）線路設置費＝變更設計後應收之線路設置費＋

原設計已竣工須變更部分之裝設及拆除所需工什費(含工資、旅

費及運雜費)－原設計已收之線路設置費。 

第八十八條  用戶繳付線路設置費後，取消申請，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復電費、接電工什費、接戶線變更設置費等概予退還。 

二、 經常用電： 

(一) 依供電容量設置費及新建長度設置費計收之費用： 

1. 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2. 工程已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五十，其餘退還。 

(二) 依實耗工程費計收之費用： 

1. 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2. 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五十，其

餘退還。 

3. 工程已完工：不予退還。 

三、 臨時用電：  

(一) 工程尚未施工：扣除該線路設置費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二) 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該線路設置費之百分之十五，

其餘退還。 

(三) 工程已完工：扣除該線路設置費之百分之二十，其餘退還。



第八章 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 

第八十九條 本公司供電線路設備（含輸電、配電、通信等線路及其附屬設備），

如因政府機關、用戶或第三者要求遷移時，本公司得視其原因，向申

請人計收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以下簡稱遷移工料費)。但技術或經濟

上無法辦理時，得不接受或以協商方式處理。 

前項遷移包括線路之昇高、改裝、架網等工程。 

第 九十 條  遷移工料費為新建線路所需工料費扣除拆回材料價值之差數。拆回材

料價值按七折計算，但廢料應予剔除。差數如為負值時，由本公司免

費遷移。 

前項新建線路所需工料費係指下列各款費用之總和： 

一、 裝設材料費（不包括拆除留用材料及變壓器）按七折計算。 

二、 工資（包括裝拆工資）。 

三、 旅費。 

四、 運雜費。 

五、 道路修復費。 

六、 施工補償費。 

第九十一條 線路遷移工程，在技術上必須連帶遷移該申請範圍以外之線路時，其

遷移所需費用應計列在遷移工料費內，申請人與本公司之負擔比例依

本章有關規定辦理。惟線路遷移工程中之併案擴充改善等新投資部分

，及受現場環境限制，無法繞道或以其他方式處理，致原架空線路需

改地下管線施設之工料費差額，均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十二條  本公司供電線路因政府主管機關興辦或改善公共設施，致需遷移時，

其遷移工料費由主管機關或主辦單位負擔三分之一，本公司負擔三分

之二。 

前項之公共設施係指：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所、

河道、港埠、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機

關、警所、消防、防空、屠宰場、垃圾處理場、殯儀館、火葬場、公

墓、污水處理廠、煤氣廠、堤防及其他經政府投資興建之公共設施。 

第九十三條  本公司既設供電線路設備因道路主管機關辦理道路之新建、改善、養

護工程及橋樑拓寬改建工程，致需配合永久遷移者，由本公司免費予

以遷移。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須辦理多次遷移時，除最後一次

遷移由本公司免費予以遷移外，其餘各次臨時遷移之遷移工料費由主

管機關全數負擔。 

前項既設桿(管)線永久遷移係依原設施標準拆遷設置，原架空線路倘

應主管機關要求遷設為地下管線者，其線路下地所需遷移工料費扣除

依原架空標準設計遷移所需之遷移工料費差額，由主管機關與本公司

各半負擔。 

第九十四條  本公司既設供電線路設備，因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致需配合永

久遷移者，由本公司免費予以遷移。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須辦

理多次遷移時，除最後一次遷移由本公司免費予以遷移外，其餘各次

臨時遷移之遷移工料費由主管機關全數負擔。 

前項既設桿(管)線永久遷移係依原設施標準拆遷設置，原架空線路倘



應重劃或區段徵收主管機關要求遷設為地下管線者，其線路下地所需

遷移工料費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計遷移所需之遷移工料費差額，由重

劃單位或區段徵收單位與本公司各半負擔。 

第九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美化景觀，或其他需要，要求本公司將既設之架空線路改

為地下管線時，其遷移工料費由主管機關與本公司各半負擔。 

第九十六條 因配合軍事演習需要，須遷移線路時，其遷移工料費由請求拆遷機關

全數負擔。 

第九十七條 因鐵路或大眾捷運業務需要，遷移在鐵路或大眾捷運用地內桿線或穿

越鐵路路基埋設管線之設置時，除雙方另有約定者外，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本公司桿（塔）線建於鐵路或大眾捷運用地內，或穿越鐵路路基

埋設之管線，遷移工料費由雙方各半負擔。 

二、 本公司桿（塔）線未建於鐵路或大眾捷運用地內，且高度符合標

準時，遷移工料費由鐵路與大眾捷運機構全數負擔。 

第九十八條 屬下列情形之一申請線路遷移，經本公司調查屬實者，依原設施標準

免費予以遷移。但土地所有人與本公司另訂有契約者，依其契約之約

定： 

一、 本公司既設之桿（塔）線，確實妨礙交通。 

二、 本公司位於農田中之桿（塔）線，確實妨礙農業機械操作或具公

共利益之水利運用。 

三、 本公司既設線路（含未佔用申請人土地之桿、塔線）與線路遷移

申請人建築物或預成建築物間之間隔不合「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規定之水平基本間隔或垂直基本間隔。 

四、 本公司既設線路經過公有或私人之土地或其上空，除第九十二條

、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七條規定情形外，如土地所

有人須利用該土地，而本公司線路在其用地內確實構成妨礙致須

遷移。 

五、 本公司既設接戶線路，因配合打通騎樓、改建房屋或裝潢等工程

上之需要，致須遷移接戶點或接戶線設備。 

第九十九條  本公司既設線路經過公有或私人之土地或其上空，如土地所有人或使

用人申請遷移，除有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

八條之情形外，其遷移工料費由申請人及本公司各半負擔。 

第 一百 條 本公司既設線路未佔用申請人土地或其上空，亦不妨礙使用時，如申

請人申請遷移，本公司得予拒絕。但如技術上無困難，辦理遷移時，

遷移工料費應由申請人全數負擔。 

第一百零一條  申請人繳付遷移工料費後，該工程設計有變更時比照第八十七條規定

辦理。 

第一百零二條  申請人繳付遷移工料費後，主動取消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二、 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五十，其餘退還

。 

三、 工程已完工：不予退還。



第九章 用電設備租用 

第一百零三條 用戶向本公司申請租用供電設備或用電器材時，應由用戶填具申請登

記單，並與本公司訂立租用契約，雙方依契約條款履行權利義務，必

要時本公司並得要求用戶繳納保證金或保證品。 

第一百零四條 各種出租器材之租費，除有特別規定折扣外，應按其租用容量及數量

照本公司所訂各種器材租費費率表單價按月計收，並自提貨日起算至

辦妥器材退回手續日止。但租費表內未列之器材，每月租費按租用器

材市價百分之二計算。 

起租或退租月份，租用日數不滿三十日或租用器材於月中變更容量或

數量時，當月份租費應按實際租用日數，每日以三十分之一計算。 

第一百零五條 臨時用戶如向本公司租用設備，應先行繳納租費，必要時本公司得要

求用戶繳納保證金或保證品。



第十章 附 則 

第一百零六條  本規章之施行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第一百零七條  本規章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定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附表  用電設備複驗及掣發檢驗合格證明之工本費單價表 

種                    類 單位 金 額 

 

電 

 

燈 

包燈 每戶 580元 

 

表  

燈 

非時間電價 
不附比流器(CT) 每戶 580元 

附比流器(CT) 每戶 670元 

時間電價 每戶 860元 

電 

 

力 

低壓 每戶 860元 

高壓以上 每戶 950元 

備註 高壓契約容量 500瓩以上用戶及特高壓用戶，得按實耗

工料費收取。但不得少於九百五十元。 

 

註：附表所列單價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均內含 5%營業稅。依法免

計營業稅用戶應收總金額為上列附表計得總金額除以 1.05。 


